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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

消除的专项说明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奥园美谷公司”）2022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

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公

司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了否定意见。公司董事会现就 202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已消除的情况说明如下： 

一、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否定意见具体内容 

奥园美谷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如下重大缺陷：《2022 年度业绩预告》

时，未能取得全面客观的信息与证据以对财务连带责任、诉讼等事项产生的预计

负债进行合理、准确估计，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估计金额进行计量。2023

年 4 月 15 日公告新增诉讼，同日对业绩预告内容进行重大修订并重新公告。此

重大缺陷会影响公司对外披露的财务信息中预计负债等报表项目金额的准确性，

与之相关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执行失效。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

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上述重大缺陷使奥园美谷公司内部控制失去这一

功能。上述重大缺陷尚未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在奥园美谷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已经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

和范围的影响。本报告并未对我们在 2022 年 12月 31 日对奥园美谷公司 2022 年

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产生影响。 

二、关于 2022 年度内控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情况说明 

针对 2022 年业绩预告出现更正的实际情况，公司于 2023 年进一步加强了业

绩预告编制和风险评估机制：1、在进行业绩预告前，问询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事项及关联交易事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等情况；2、在进行业绩

预告时，召开公司管理层业绩预告专项会议，财务资金管理中心、和法务风控中

心进行充分评估公司现金流情况、财务报表计提事项是否完整充分、主要合同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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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状况和潜在诉讼等风险事项；3、①对业绩预告经营业绩范围形成一致意见后

由财务资金管理中心对财务部分进行完善编制、董事会办公室完善必要、充分的

风险揭示说明；②若无法形成一致意见则提交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董事会履行相

应审议程序；4、按照信息披露管理流程完成对外披露。具体执行情况：2023 年

业绩预告前，董事会办公室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及信

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了解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权的冻结和执行情况、查询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对控股股东的执行情况、未实现的债权转

让情况，评估业绩预告所涉事项的风险，初步编制业绩预告的非财务部分；公司

法务风控中心结合合同和资产情况评估了公司目前诉讼及潜在诉讼，并形成风险

事项清单；财务资金管理中心完成财务数据的初步核算及相关内容的编制。董事

会办公室汇总完成业绩预告初稿的编制后，于 2024 年 1月 19日组织公司管理层

召开专题会议讨论业绩预告事项。公司于 2024 年 1月 22 日召开经营会议，董事

会办公室和财务资金管理中心将业绩预告编制情况在会上做了说明，会后财务资

金管理中心执行会议要求，与年审会计师进一步商定相关数据；2024 年 1 月 29

日至 30 日，公司组织进一步评估、审核业绩预告事项文件的相关内容，同时财

务资金管理中心根据会计师的建议完善业绩变动原因。2024 年 1月 30日，董事

会办公室根据信息披露规则、触及退市风险上市公司的其他要求和公司制度，完

成 2023 年度业绩预告的对外披露。公司披露 2023 年年度报告前，未出现对 2023

年度业绩预告进行更正的情形。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所涉相关事项整改完成，内部控制能有效运行。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众环审

字（2024）0101655 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为“奥

园美谷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

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 202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所涉及事

项的影响已消除。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